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

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刘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11,942,62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1.04%）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16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议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相关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刘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11,942,62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1.04%）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16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议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相关议案，公司董

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1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北

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 14 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

路 3 号竞园艺术产业区 39B 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 14 点在北京市朝阳区

广渠路 3 号竞园艺术产业区 39B 会议室举行。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2017 年 5 月 4 日-2017 年 5 月 5 日。其

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5 日 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4 日 15：00 至 2017 年 5 月 5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股

份 211,963,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1.0436%。  

 

（1）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

代表股份 211,943,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1.040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20,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002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2．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关于《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6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7．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关于《制定<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7 年-2019 年）>》

的议案； 

9．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诠释广告与好耶智易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2）《好耶趋势与好耶智易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3）《圣弘数字与好耶智易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4）《好耶数字与好耶智易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关于《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公司与上海好耶智易广告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迪思公关向北京银行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12．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谊葭信向北京银行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13．关于《股东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应回购注销股份所对应 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现金股利不予支付》的议案； 

14．关于《股东霖漉投资、孙高发、王利峰应回购注销股份所对应 2015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现金股利不予支付》的议案； 

15．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谊葭信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6．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宏帆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7．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迪思公关向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18．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迪思公关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19．关于《终止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议案； 

2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相关事项》

的议案； 

21．关于《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

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2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完全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经监票

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通

过，其中议案 22 以特别决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